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 113年度廉政會報召開情形摘要表 

開會時間/地點  
 

113年3月20日（星期三）9時00分  

本局201會議室  
 

主席  
 

周登春局長 
 

出席委員  
 

如會議簽到表  
 

列席單位或人員  
 

如會議簽到表  
 

議題案件數  
 

專案

報告  
 

4案 
提案

討論  
 

5案 
臨時

動議  
 

0案 

重要議題案由及

裁示(決議)事項  
 

一、專案報告  

第1案－本局上次廉政會報列管事項執行情形報告。(政風

室報告) 

主席裁示： 

1.洽悉。 

2.上次廉政會報列管事項8案同意解除列管。  

第2案－本局112年度「金錢債權管理業務」專案稽核報

告。(政風室報告) 

主席裁示：  

1.請業管科持續積極辦理裁處案件之罰鍰催繳、移送執

行、及債證每年定期清理，避免發生漏未作為而導致債權

請求權罹於時效之情事。 

2.准予備查。 

第3案－受理工會組織申請勞工教育訓練補助業務專案報

告。(組織科報告) 

主席裁示：  

1.辦理各項工會補助業務，仍請同仁詳實審查書面資料，

並落實執行訪視工作，以瞭解各工會實際辦理活動之狀

況，並敦促工會會務人員切實遵守申請補助規定及程序。 

2.請組織科定期掌握勞工教育訓練補助申請件數及經費

核撥情形，並加強宣導工會參與勞動部舉辦之補助說明

會。 

3.准予備查。 

第4案－獅甲會館住宿部廉能精進措施報告。(勞教中心報

告) 

主席裁示：  

1.獅甲會館在夜間尤應注意住宿旅客之人身安全，請要求

保全公司提高會館夜間之安全維護規格，俾能防範未然並

即時處理突發狀況。 



2.另明年度獅甲會館即將停止住宿業務，請勞教中心提早

規劃因應方案。 

3.准予備查。 

 

二、提案討論 

第1案－有關薦舉市府113年廉潔楷模一案。(政風室提案) 

主席裁示： 

1.照案通過。 

2.追認提報訓就中心組長陳俐穎、秘書室科員盧秋菱、博

訓中心秘書陳盈方等3人代表本局參加市府113年廉潔楷

模遴選。 

第2案－為辦理本局「勞工權益基金涉訟補助作業專案稽

核」一案。(政風室提案) 

主席裁示： 

1.照案通過。 

2.請受稽核單位關係科配合依實施計畫執行稽核工作，並

請政風室於稽核完成後提出成果報告。 

第3案－為符合行政透明及利衝法公開公平原則，辦理本

局官網首頁補助公告專區優化一案。(政風室提案) 

主席裁示： 

1.照案通過。 

2.請有辦理補助業務之局內各科室指派專人負責補助案

件之公告管理及資訊即時維護更新，避免補助資訊過時或

缺漏。此外，請秘書室協助優化本局「補助公告專區」頁

面，增設「補助申請公告」及「補助結果公告」二子項區

塊，以便利民眾瀏覽及搜尋相關補助資訊。 

第4案－有關辦理本市勞工租賃住宅修繕作業，建請加強

標案履約管理，及賡續強化契約規範。(職業重建科、政

風室提案) 

主席裁示： 

1.照案通過。 

2.請職重科加強113年度本市勞工租賃住宅修繕採購案之

履約管理及驗收工作。 

3.有關承租戶報請修繕案件增設本局派員抽驗複核機

制、承辦人判定空戶修繕案件訂定廠商合理作業時間、及

契約價金給付條件增列廠商應提出「施作項目前中後照

片」等，請職重科納入次(114)年度制定招標文件之考量。 

第5案－為確保本局辦理採購開標及評選作業公開透明，



防止弊端發生，建請研議會議室增設錄音錄影設備之必要

性。(秘書室、政風室提案) 

主席裁示： 

1.有關各單位辦理採購開標及評選作業有錄音、錄影需求

者，請優先使用已建置錄音、錄影設備之會議室。 

2.另請秘書室研議增置本局201會議室錄音、錄影設備之

必要性。 

 

三、臨時動議（無） 
 

 


